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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本社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，加强集体债权债务管理，推动债权回收和债务化解工作，防范经营风险。
第二条  本社集体债权包括应收款、内部往来等，集体债务包括对外贷款、应付款、应付工资、应付劳务费等。
第三条  本社按债权债务发生的时间、数量、经手人、证明人等情况分类登记造册，建立债权债务登记台账，由报账员负责管理。
第四条  本社每年对债权债务进行一次全面清查核实，及时调整变更数目，做到账实相符，并在村公开栏上公布债权债务清查结果。
第五条  本社加强对集体债权的监控和催收，详细记载债务方名称、住址、联系方式、合同编号、付款期限、经办人员等信息。对金额较大的债权，及时追踪了解对方情况，定期进行对账。必要时采取不同方式进行催收。
第六条  对于确实无法收回的债权，参照“四议两公开”机制进行核销。因有关责任人员造成的损失，应酌情由其赔偿。
第七条  本社加强对集体债务的监管和风险防控，详细记录每笔债务的当事人、责任、欠债事由、时间、地点及偿还情况等。
第八条  本社建立健全集体债务风险预警机制，定期评估债务风险状况，划定债务率红线，确保债务“适度、可控”。
第九条  本社坚持以收定支，严格落实执行年初预算，原则上不举债，严禁非经营性举债、兴办公益事业举债、发放福利分红及解决管理人员薪酬举债。
第十条  本社根据债务成因，采取有针对性的化解措施和办法，逐步化解往年债务，切实减轻债务负担。
第十一条  本社不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提供担保，违反该规定的，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









